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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物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3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

,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4

年

4

月

22

日

(

周二

)

上午

9:30

2

、召开地点

: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南路国贸大厦

39

层会议室

3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4

、召开方式

: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表决方式

5

、出席对象

:

截至

2014

年

4

月

15

日

(

周二

)

下午收市后

,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A

、

B

股股东

;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

,

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

席

(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

。

二、会议审议事项

会议审议如下内容

:

1

、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

、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

、

2014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5

、

2013

年度报告

;

本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于

2014

年

4

月

1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cninfo.com.cn)

。

6

、关于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

经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计

,

公司

2013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合并净利润为

300,840,563.81

元、按母公司净利润计提

10%

的法定盈余公积金

18,659,853.66

元后本年度合并可供分配利润为

972,271,884.95

元

;

母公司

2013

年度实现净利润为

186,598,

536.60

元

,

计提

10%

的法定盈余公积金

18,659,853.66

元后母公司本年度可供分配利润为

404,

561,723.77

元。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

并结合公司发展及经营实际情况

,

公司拟定的

2013

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为

:

以公司

2013

年年末总股本

595,979,092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

利

2.50

元

(

含税

),

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148,994,773.00

元

,

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公司

2013

年度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7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初步审议

,

本公司拟续聘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

伙

)

担任公司

2014

年度财务会计报表的审计机构

,

审计费为人民币

52

万元。

8

、关于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

;

根据公司经营实际情况

,

为满足公司的资金需求

,

保证公司正常经营

,

子公司计划向相关

金融机构申请流动资金贷款。 视情形由公司向子公司提供担保或者子公司相互之间提供担

保

,

二者合计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

3

亿元人民币

,

有效期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

,

具体担保金额、期限

等以最终签订的借款合同为准。

特别强调事项

: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

1

至

8

项均为普通决议通过的议案

,

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

包括股东代

理人

)

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1

、登记方式

:

现场或通讯登记

2

、登记时间

:2014

年

4

月

16

日至

2014

年

4

月

21

日工作日

9:00

—

16:30

2014

年

4

月

22

日上午

8:00

—

9:10

股东大会正式开始前

20

分钟停止股东登记。

3

、登记地点

: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南路国贸大厦

42

层董事会办公室

;

会议当日在国贸大厦

39

层。

4

、登记办法

:

①

具备出席会议资格的股东

,

凭本人身份证原件、股东帐户卡

(

法人股股东还需法人授权

委托书

)

进行登记

;

②

受股东委托出席会议的代表凭委托股东签署的授权委托书、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证券

帐户卡进行登记

;

③

深圳市外股东可将以上有关证件传真至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办理登记手续。

四、其他事项

1

、联系方式

:

联系人

:

钱忠、黄逢春

电话

:0755-82211020

传真

:0755-82210610

2

、会议费用

:

会期半天

,

食宿自理。

五、授权委托书

见附件。

特此通知

深圳市物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附件

:

深圳市物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 先生

／

女士代理本人参加深圳市物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

使表决权。

委托股东帐号：

委托人姓名（签字）：

受委托人姓名（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股）：

委托权限：对以下议题代为投票：

１

、审议

２０１３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２

、审议

２０１３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３

、审议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４

、审议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５

、审议

２０１３

年度报告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６

、审议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７

、审议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８

、审议关于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２

日“深物业”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期间。

证券代码:000011� 200011� � � �股票简称:深物业A� �深物业B� � � �编号:2014-08号

深圳市物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供贷款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

,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公司经营实际情况

,

为满足公司的资金需求

,

保证公司正常经营

,

子公司计划向相关

金融机构申请流动资金贷款。 视情形由公司向子公司提供担保或者子公司相互之间提供担

保

,

二者合计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

3

亿元人民币

,

有效期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

,

具体担保金额、期限

等以最终签订的借款合同为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

名称

公

司

类

型

所处

行业

主要产

品或服

务

注册资本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深圳市皇

城地产有

限公司

子

公

司

房地

产

房屋销

售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６５７

，

６６１

，

２６２．７６ ５３２

，

９９４

，

７５８．４１ ６２１

，

７９９

，

１９０．１７ １９１

，

４３２

，

７０１．４９ １４２

，

５３１

，

６８７．１１

深圳市物

业房地产

开发有限

公司

子

公

司

房地

产

房屋销

售

３０

，

９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０

，

８５４

，

３２４．１６ ５５

，

４０７

，

６９２．３３ ７６

，

８５１

，

４９４．００ ２０

，

９８７

，

６８４．５８ １５

，

９８８

，

７３５．１０

深圳市国

贸汽车实

业有限公

司

子

公

司

房地

产与

汽车

客运

房屋销

售与汽

车客运

２９

，

８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５７

，

８９２

，

７３７．０７ ２０１

，

８５７

，

１０２．７５ ５２３

，

７９１

，

５２１．４７ １８５

，

１７０

，

４６１．７５ １３８

，

７５８

，

８９３．８６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

(

含子公司

)

拟在合理公允的合同条款下

,

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

并由公司向下属

子公司或者子公司之间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每笔担保的期限和额度根据公司

(

含子公司

)

与有

关银行协商后最终签署的《保证合同》确定。公司

(

含子公司

)

新增的担保总额度最终应不超过

股东大会授予的担保总额度。

四、董事会意见

目前

,

公司

(

含子公司

)

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和偿债能力

,

其项目未来销售收入足以承担上

述贷款的还本付息

,

因此上述担保事项不会给公司带来财务风险和法律风险

,

董事会认为担保

风险可控。

五、独立董事意见

2014

年度公司预计可能发生的担保事项

,

是为了满足公司开发项目的需要

,

有利于加快项

目开发进度

,

促进公司业务提升

;

公司已对担保事项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

,

担保决策程序合

法、合规。我们同意上述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

(

不含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

司的担保

)

为

0

元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

23,434

万元

,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3.00%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

,

无涉及诉讼的

担保。

七、其他

本公司将根据上述贷款的进展情况

,

及时披露担保的审议、协议签署和其他进展或变化

情况。

特此公告。

深圳市物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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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物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

,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物业发展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4

年

3

月

31

日召开了第七届董

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

一、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的原因及说明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等有关规定

,

并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

,

更正如下前期会

计差错事项。

1

、核销转让金利华商业广场发展权益预提土地增值费

56,303,627.40

元事项

1993

年

,

本公司与深圳市海滨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

现更名为

:

深圳市基永物业发展有限公

司

,

以下简称基永公司

)

签订了《“嘉宾大厦 ”发展权益有偿转让合同书》

(

嘉宾大厦现更名为

:

金

利华商业广场

),2001

年之前公司根据上述转让合同确认收入后

,

同时预提了土地增值费

56,

303,627.40

元。根据深圳市人民政府发布的《关于加强土地市场化管理进一步搞活和规范房地

产市场的决定》

(

深府

[2001]94

号文

)

第

15

条“免征房地产二、三级市场土地增值费”、深圳市规划

国土局

2001

年

8

月

7

日发布的《关于执行加强土地市场化管理进一步搞活和规范房地产市场决

定的通知》

(

深规土

[2001]314

号文

)

第

14

条“《决定》第十五条关于房地产二、三级市场土地增值

费

,

已交的不退

,

未交或欠交的免交”、第

16

条“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

报告期内公司将转

让金利华商业广场预提的土地增值费

56,303,627.40

元作为前期差错进行追溯调整

,

调增

2001

年末资本公积

56,303,627.40

元

,

调减

2001

年末预提费用

(

后列报至其他应付款

)56,303,627.40

元。

2

、补提应收基永公司转让金利华商业广场发展权益坏账准备事项

2005

年

9

月

,

广东省高院向深圳市国土房产登记部门送达了解封裁定

,

因附注

(

七

)1(1)

所述

案件公司查封基永公司约

1

万平方米房产被正式解封

,

且

2006

年

1

月广东省高院作出

(2002)

粤

高法执字第

1

号《民事裁定书》

,

查明基永公司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公司也未能提供可执行的

财产等两种情形

,

裁定中止执行

2001

年

7

月广东省高院出具

(1999)

粤高法民初

3

号《民事判定

书》中要求基永公司偿还转让金利华商业广场发展权益款项

,

因此报告期内公司补充计提了

应收基永公司转让金利华商业广场发展权益款项坏账准备

56,000,000.00

元并作为前期差错

进行追溯调整

,

调增

2005

年度管理费用

56,000,000.00

元

,

调减

2005

年末应收账款

56,000,000.00

元

,

补提后已对应收基永公司转让款全额计提了坏账准备。

追溯重述后

,

对本期比较财务报表的影响情况如下

: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重述前 重述额 重述后

应收账款

７６

，

５８４

，

００８．６８ －５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

，

５８４

，

００８．６８

其他应付款

１９５

，

０４５

，

６４９．９８ －５６

，

３０３

，

６２７．４０ １３８

，

７４２

，

０２２．５８

资本公积

６３

，

７８３

，

０１９．０３ ５６

，

３０３

，

６２７．４０ １２０

，

０８６

，

６４６．４３

未分配利润

７４６

，

０９１

，

１７４．８０ －５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９０

，

０９１

，

１７４．８０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

，

５０３

，

７１５

，

００２．５９ ３０３

，

６２７．４０ １

，

５０４

，

０１８

，

６２９．９９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合计

１

，

５０２

，

８５２

，

９１５．５３ ３０３

，

６２７．４０ １

，

５０３

，

１５６

，

５４２．９３

二、更正事项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的影响

为保证公司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

估计变更及差错更正》、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

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有关规定

,

公司针对上述事项进行前期会计差错更正。本期比较财

务报表调整情况

:

调增期初资本公积

56,303,627.40

元、所有者权益

303,627.40

元

;

调减期初其他

应付款

56,303,627.40

元、应收账款和未分配利润各

56,000,000.00

元。 上述调整不影响本期损

益。

三、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

:

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

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的有关规定

,

有

利于提高公司会计信息质量

,

使公司财务报表更加真实、准确、可靠

,

董事会同意上述前期会计

差错更正事项。

四、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会计政策、

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要求

,

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和财务状况

,

客观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

财务状况。董事会关于该差错更正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相

关制度的规定

,

本次差错更正未损害股东的利益

,

我们同意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希望公司

进一步强化各项内部控制制度的实施、完善财务管理工作

,

切实维护公司和全体投资者的利

益。

五、公司监事会对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

:

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

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的有关规定

,

依据充分

,

决议程序合法

,

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

进行相关调整后更能公允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监

事会同意对本次会计差错进行更正。希望公司加强内部控制管理

,

进一步做好公司财务会计

管理工作。

六、会计事务所对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意见

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对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出具了专项审计报告

,

认为

公司对上述前期差错更正事项的会计处理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

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规定。

特此公告。

深圳市物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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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全体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股东大会，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以

委托代理人出席和参加表决，该委托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或者在网络投票时间参加网

络投票。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３

日，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披露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年

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定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３

日（星期四）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２０１３

年年度股东大会。上述公告内容详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为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方便各位股东行使股东大会表决权，现披露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年

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一

．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召集人：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三）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３

日（星期四）

１４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

日（星期三）

１５

：

００－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３

日（星期四）

１５

：

００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３

日（星期四）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

日（星期三）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３

日（星期四）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四）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集团办公楼五楼会议室

（五）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７

日（星期四）

（六）投票规则：公司股东应严肃行使表决权，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中的一种，不能重复投票。如

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交易系统和互联网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七）出席对象：

１．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７

日（星期四）

１５

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股东大会见证律师；

４．

公司聘请的会计师；

５．

公司董事会同意列席的相关人员。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一）提案名称：

１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的提案；

２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提案；

３

、关于公司董事会工作报告的提案；

４

、关于公司监事会工作报告的提案；

５

、听取公司独立董事工作报告；

６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年度拟申请银行等金融机构综合融资授信额度的提案；

７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年度拟向华侨城集团公司申请委托贷款额度的提案；

８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年度为控参股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提案；

９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年度拟为控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１０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提案；

１１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提案；

１２

、关于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和回购注销事项的提案；

１３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提案。

以上除第

１２

、

１３

项提案将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批准，第

５

项提案为汇报事项，无须表决，

其他提案均以普通决议批准。 其中公司控股股东华侨城集团公司须对第

７

、

１０

项提案回避表

决。

（二）披露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３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上的公司关于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和回购注销事项的公告（公告

编号：

２０１３－３９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４

）、第六届监事会第

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５

）、委托贷款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６

）、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年度对控参股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７

）、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年度拟为控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８

）、公

司

２０１４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９

） 及在巨潮资讯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相关文件。

三

．

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凭股东账户卡、法人代表证明书、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

件和本人身份证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需持有法人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登记。

个人股东凭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及本人身份证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需持有授权

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登记。

异地股东可用传真或电子邮件登记。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于会前半小时携带相关证件，到会场办理登记手

续。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８

日（星期五）至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

日（星期三）

９

：

００

至

１２

：

００

、

１４

：

００

至

１８

：

００

，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３

日（星期四）

９

：

００

至

１２

：

００

。

（三）登记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集团办公楼四层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会秘书处。

四

．

参与网络投票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

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加网络投票。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３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买入股票业务操作。投票当日，交易系统将挂牌

本公司投票证券：投票证券代码“

３６００６９

”，投票简称“侨城投票”；

２．

输入买入指令，买入；

３．

输入证券代码

３６００６９

；

４．

输入委托价格，选择拟投票的议案。委托价格与议案序号的对照关系如下表：

序号 提案内容

对应委托

价格

提案

１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的提案

１．００

提案

２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提案

２．００

提案

３

关于公司董事会工作报告的提案

３．００

提案

４

关于公司监事会工作报告的提案

４．００

提案

５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年度拟申请银行等金融机构综合融资授信额度的提

案

５．００

提案

６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年度拟向华侨城集团公司申请委托贷款额度的提案

６．００

提案

７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年度为控参股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提

案

７．００

提案

８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年度拟为控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提案

８．００

提案

９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提案

９．００

提案

１０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提案

１０．００

提案

１１

关于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和回购注销事项的提案

１１．００

提案

１２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提案

１２．００

总提案

１００．００

５．

输入“委托股数”表达表决意见，委托股数与表决意见的对照关系如下表：

委托股数 对应表决意见

１

股 同意

２

股 反对

３

股 弃权

６．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７．

计票规则：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的有效投票为准。对同一表决

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交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

单处理。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和投票程序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

证。

（

１

）申请服务密码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填写“姓名”

．

“身份证号”

．

“证券帐

户”等资料，设置

６－８

位的服务密码；如成功申请，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指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００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如激活指令是上午

１１

：

３０

之前发出的，则服务密码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激活指

令是上午

１１

：

３０

之后发出的，则次日方可使用。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参加其他公司网络

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

与激活方法类似。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指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２．００

大于

１

的整数

（

２

）申请数字证书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具体操作参见深交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证书服务”栏目。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投票。

①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网上股东大会列表”选择“深圳华侨城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股东大会投票”。

②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名密码登录”，输入您的“证券帐户号”和“服务密

码”；已申领数字证书的股东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陆；

③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２．

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

日（星期三）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３

日（星期四）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三）网络投票注意事项

１．

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２．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３．

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４．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５．

投票结果查询。通过交易系统投票的，投资者可通过证券营业部查询投票结果；通过互

联网投票的，可于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点后登陆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

“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的结果。

五

．

其它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员：于晓静

联系电话：

２６９０９０６９

传真号码：

０７５５－２６６００９３６

电子信箱：

ｙｕｘｉａｏ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ｏｃｔ．ｃｏｍ

（二）会议费用：与会股东及代理人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六

．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理本单位（本人）出席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证件名称：

证件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账户号码：

受托人签名： 证件名称：

证件号码： 受托日期：

委托人表决指示（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上划

＂√＂

）：

证券代码:002646� � � �证券简称:青青稞酒 公告编号:2014-017

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进一步

规范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青海监管局 《关于进一步做好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

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工作的通知》（青证监发字【

２０１４

】

２９

号），青海互

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青稞酒股份”）在

２０１１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过程中，控股股东青海华实科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实投资”、“控股股东”）和

实际控制人李银会先生作出的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书进行了如下规范：

原承诺书 修改后承诺书

６

、如华实投资、李银会及其控制的公司、企业或其

他经营实体有任何违反上述承诺的事项发生，华实

投资、李银会将赔偿因此给青稞酒股份造成的一切

损失（含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

６

、保证自本承诺书出具日起，若华实投资、李银会

控制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营实体从事与青稞酒股

份业务相竞争的经营业务时，华实投资、李银会承

诺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三年内消除同业竞争。

７

、如华实投资、李银会及其控制的公司、企业或其

他经营实体有任何违反上述承诺的事项发生，华实

投资、李银会将赔偿因此给青稞酒股份造成的一切

损失（含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

备查文件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书。

特此公告。

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046� � � �证券简称：泛海建设 编号：2014-032

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公司（证券简称：泛海建设，证券代码：

000046

）股票于

2014

年

3

月

28

日、

31

日收盘价涨幅

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2014

年

3

月

27

日，公司召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

册名称的议案》、《关于审议公司战略发展规划纲要（

2014

年

-2018

年）的议案》、《关于签署

<

关

于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收购之意向协议

>

的议案》、《关于认购中国民生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股份的议案》、《关于审议公司

2013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等

18

项议案。

为保证公司可持续发展，尽快做大做强企业，实现公司股东利益最大化目标，公司拟进

行企业战略转型。 公司未来发展定位为综合性上市公司， 将依托企业发展形成的基础和优

势，通过市场化多重手段的运用，初步构建起

"

地产

+

金融

+

战略投资

"

的业务模式。为打造公

司金融平台，公司已经与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泛海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就收购其

持有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不超过

72.999%

股权事项达成意向协议，目前公司正在推进该

项工作。同日，公司披露了入股中国民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认购股份占中国民生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总资本规模的

2%

的信息。具体内容详见

2014

年

3

月

28

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的相关公告。

1

、经核实，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近期公共传媒对公司的报道集中在对公司已公告内容的解读，未发现其报道了可能

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

、未发现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发生或预计将要发生重大变化；

4

、除上述已公告信息外，经向公司管理层、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询问，公司、控股股东

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

、经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询问，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买卖

公司股票。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

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

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

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

、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

、公司于

2014

年

3

月

28

日披露了公司

2013

年度报告，公司净利润同比增长

51.03%

；公司

在年度报告中未对下一报告期的业绩进行预计。

3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

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一日

证券代码：002147� � � �证券简称：方圆支承 公告编号：2014－015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

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于

2013

年

3

月

20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

品的议案》，决定使用不超过

4000

万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短期

（不超过一年）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详见

2013

年

3

月

21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的

2013-011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2013

年

3

月

25

日，公司与徽商银行马鞍山幸福路支行签订了《徽商银行智慧理财人民币理

财产品协议书（机构版）》，出资

2000

万元，购买该行理财产品期限为

365

天的智慧理财

"

本利

盈

"

组合投资类理财产品（代码：

130062

）。

2014

年

3

月

28

日，该理财产品已到期，购买该理财产

品的本金

2000

万元和收益

80

万元已如期到账。

截至公告日，公司过去

12

个月内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累计投资金额为

9000

万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2013

年）经审计的总资产的

6.13%

。至此，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

理财产品皆已到期， 相关募集资金及购买理财产品产生的收益已全部转入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

特此公告。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997� � � �证券简称:新大陆 公告编号:2014-016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一季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

2

、业绩预告类型

:

同向大幅上升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５０％－－７０％

盈利：

３３２３．０６

万元

盈利：

４９８４．６０

万元—

５６４９．２１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约

０．０９８

—

０．１１１

元 盈利：

０．０６５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预告期内公司主业中支付及识读业务增长、地产项目新增利润。

四、 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

具体财务数据以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

中披露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4月1日

证券代码：002607� � � �证券简称：亚夏汽车 公告编号：2014-017

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政府财政补贴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4

年

3

月

28

日

,

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收到亳州芜湖现代产业

园区管委会拨付的企业发展扶持资金

1,970.44

万元， 用于公司在亳州地区投资活动过程中

前期发生的项目投资、资金筹集等相关的利息费用补贴，以促进亚夏汽车加快投资进度，提

升当地经济和社会效应。

上述补贴款项已到账，按照《新企业会计准则

--

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上述补贴款计

入当期营业外收入并计入公司

2014

年度损益，具体会计处理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的结果

为准。该项资金的取得将对公司

2014

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的影响。

特此公告。

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四月一日

证券代码：000045、200045� � � �证券简称：深纺织A、深纺织B� � �公告编号：2014-29

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拟转让公司部分股权

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4

年

3

月

17

日披露了《关于控

股股东拟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权公开征集受让方的公告》（

2014-16

号）。目前，深圳市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拟转让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权事项正在公开征集意向受让方。

鉴于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证券深纺织

A

（

000045

）、深纺

织

B

（

200045

）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四月一日

证券代码：002121� � � � �证券简称：科陆电子 公告编号：201421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经营合同预中标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南方电网公司于

2014

年

3

月

27

日在其网站

http://www.bidding.csg.cn

公告的

"

中国南

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2014

年度电表类框架招标项目中标候选人公示通知

"

，深圳市科陆电

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为此项目第一分标、第三分标、第四分标、第五分

标、第六分标中标人，共中

9

个包，预计预中标总金额约为

1.2

亿元。现将相关中标情况提示

如下：

一、项目概况

中国南方电网

2014

年

2

月

25

日在其网站发布

2014

年度电能表类框架招标项目招标公

告（招标项目编号：

0222014000000014

），由南方电网公司委托南方电网招标服务中心作为

招标服务单位进行公开招标。

本次电能表招标合计

7

个分标，

45

个标的，

83

个标包。

二、中标公示主要内容

根据公示的内容，公司为第一分标：

RS-485

接口单相电子式电能表（广西、云南）、第三

分标：单相载波电子式电能表（广西、云南）、第四分标：三相多功能电能表（广东、深圳）、第

五分标：普通三相电子式电能表（广东、深圳）、第六分标：三相载波电子式电能表（广东）中

标人，共中

9

个包。具体详见：

http://www.bidding.csg.cn/component/news/PubVendorNewsBrowse.html?newsId =

5000010648

三、中标项目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根据中标数量以及报价测算，预计公司此次合计中标金额约

1.2

亿元。该项目中标后，

其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

2014

年经营工作和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但不影响公司经营

的独立性。

四、中标项目风险提示

目前，公司尚未收到南方电网公司及其相关代理机构发给本公司的中标通知书，具体

中标的有关事项待收到中标通知书后，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

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605� � �证券简称：姚记扑克 公告编号：2014-015

上海姚记扑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完成工商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4

年

3

月

12

日，上海姚记扑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召开

2014

年度第二次总

经理办公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设立上海姚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详见

3

月

14

日刊登在巨潮网、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的公司《关于设立上海姚

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公告

2014-007

号》）。近日，相关工商登记手续已经完成，并领取了新

的《营业执照》，具体信息如下：

名称：上海姚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法定代表人姓名：姚硕榆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整

成立日期：

2014

年

3

月

28

日

营业期限：

2014

年

3

月

28

日至

2024

年

3

月

27

日

经营范围：从事计算机软硬件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多媒

体设计制作，图文设计制作，设计、制作。代理各类广告，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

业务），展览展示服务，企业形象策划，文化艺术交流策划。【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上海姚记扑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3月31日

证券代码：002605� � � �证券简称： 姚记扑克 公告编号：2014-� 014

上海姚记扑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举行2013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姚记扑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将于

2014

年

4

月

8

日（星期二）下午

15:00-

17:00

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年度报告说明会， 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

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 投资者可登陆投资者互动平台

http://irm.p5w.net

参与本次说明

会。

出席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的人员有：总经理姚朔斌先生、财务总监唐霞芝女士、董事会秘

书浦冬婵女士、独立董事杨家铎先生、保荐代表人胡瑶女士。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上海姚记扑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3月31日


